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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大量出现，其生成内容是否具备可版权性成为研究应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核

心问题之一。作者中心主义相对于读者中心主义更为合理，独创性的认定必须同时具备主观标准和客观

标准，两者不可分离。人工智能不可拟制为“机器作者”，从而使其具备主观标准。根据“普全数理”

能够赋予人工智能以人的意志，但现阶段人工智能仍然无法实现这一理论。人工智能亦无法通过工具论

借助人类自由意志使其生成内容成为作品。是否符合立法目的是法律规则是否正当的基本判断标准之一。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版权化与著作权法立法目的南辕北辙，甚至解构著作权法的存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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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mergence of a large amount of content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ether the 
generated content has copyrightability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re issues in researching and 
dealing with AI generated content. Author centrism is more reasonable than reader centrism, and 
the recognition of originality must have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tandards, which cannot be 
separat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not be portrayed as a “machine author”, thus possessing sub-
jective standards. According to “universal mathema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be endowed 
with human will, but at pres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ill cannot achieve this theory. Artificia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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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igence is also unable to generate content into works through instrumental theory and human 
free will. Whether it meets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is one of the basic criteria for judging the legi-
timacy of legal rules. The copyrightization of content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es 
against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copyright law, and even deconstructs the foundation of copyrigh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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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关于人工智能–著作权法的研究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而人工智

能是否可版权化是人工智能–著作权法的研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无论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后续的

权利归属问题，还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适用过程的侵权责任承担问题，都要以人工智能是否具备可版权

性问题为前提。作为现阶段最强大的通用型人工智能，Chat-GPT4 通过强大的语言对话、数据分析推理

和长文本输出能力，使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从外观上与人类创作的作品非常相似。而随着这类强人工智

能被应用于新闻、写作等方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具有可版权性，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从字面意思就可以明晰，所谓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指：人工智能通过算法、模型、规则生成文字、

图片、视频等内容。有些学者将人工智能生成物亦称作“人工智能创作物”“算法创作物”“人工智能

作品”等等。虽然名称各有不同，但是各学者的指向是统一的：皆是指向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既然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各概念的本质所指，那么运用这一概念即可涵括其他概念。也需要指出的是，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涵盖范围广泛，以人类在生成内容的贡献度为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分为三种情形：人

类对生成内容作出主要贡献，人类与人工智能均对生成内容作出主要贡献和人工智能对生成内容作出主

要贡献。在人类作出主要贡献的情形下，人工智能对于作品仅仅是有辅助作用，并没有直接决定作品的

表达性要素，无论是根据工具论还是贡献论，此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自然无法成为独立于自然人作者的

作品，本文对这一显而易见的情形便不再着过多笔墨。本文讨论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可具有可版权

性建立在后两种情形之上，即当人工智能作出主要贡献或与人类相当的贡献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

具有可版权性。 
虽然依据现行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和相关法理，人工智能并不能作为产生作品的作者，人工智能生

成内容也无法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但是为了解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保护问题，仍有学者通过对

于著作权法立法目的最终意义的解读；将人工智能运作机理类比人类大脑运作机制；解构作品与作者之

间的关系等方式来论证应当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著作权保护。进而赋予人工智能以“机器作者”的

身份，通过“作者–著作权人”分离评价说、必要安排人权属模式说等学说，将人工智能的权利义务和

责任全部转移至自然人或自然人的集合[1]。与此同时，部分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具备独创性，

人工智能没有人类的自由意志，其生成内容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2]。由此，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是否具有可版权性问题的百家争鸣局面又一次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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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

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否成为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关键在于能否满足作品这一定

义。从法条可以看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否成为作品，最关键的要素有两个：第一，是否具备独创性；

第二，是否是智力成果。在如今人工智能发展的状况下，人工智能的运作机理与人类相似，生成内容在

外观上已经十分类似于人类。因此究其本质，独创性和智力成果的核心问题都在于独创性和智力成果是

否都必须与自然人有关。再者，一部法律制度的设计不能违背其立法目的，这也是判断法律制度是否恰

当的主要标准，否则南辕北辙便会使得法律制度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因此，笔者将从独创性的认定标准、

智力成果中的自由意志和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角度展开全文。 

2. 独创性的认定标准 

(一) 独创性的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 
独创性理论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但是这一理论却是判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

否为作品的核心要素，因此必须从法理上给予明确。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大陆法系的作者权制度所采

纳的独创性标准高于英美法系的版权制度[3]。大陆法系国家是以作者为中心的主观标准，即“作者个性

的反映”；而英美法系国家则是以作品为中心的客观标准，即“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我国著作权法具

有大陆法系的色彩，倾向于将作品的独创性建立在作者而非是作品的基础上。 
有观点认为独创性概念最终目的是为了文化的繁荣发展，我国应当采取“最低限度的创作性”为独

创性的客观标准，并认为实践中采用作品中心的客观标准更为适宜，从而提出了区别与现行著作权法“作

者中心主义”设计的“读者中心主义”理论。读者中心主义的核心要义在于割裂作者与作品的关系，认

为作品与作者并非是不可分割的，作品的意义在于读者的评论[4]。由此认为，作品的独创性认定标准是

客观标准，创作作品的作者不需要仅仅局限于自然人。在读者中心主义的背景之下，当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在外观上具备了作品的独创性，那么就可以认定其具有独创性，从而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认定为作品。 
但笔者对读者中心主义持怀疑态度。首先，在我国无论是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还是著作权法的制度

设计，都是以作者为中心展开的[5]，而并非以作品为中心进行展开，这就意味着当作者不再是需要被激

励和保护的自然人或者自然人集合，著作权法就丧失了其 存在目的，进而失去了存在价值。其次，即使

是以作品为中心的英美法系国家“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标准，也要求独创性的来源必须是自然人。比如

著名的猕猴自拍案，美国法院最终认定尽管此自拍照片外观类似于作品，但由于此内容并非由人类创造

而否定该内容作为法律上的作品。最后，如若“读者中心主义”的论断确为合理，那么就意味着在独创

性认定上，只要内容具备作品的外观，满足了独创性的客观要件，主体是否为人类无关紧要。依据此项

逻辑，著作权法的主体当然也可以是动物、风雨等。如此看来，读者中心主义的理论最终会推导出一个

与法理和常理均违背的结论，那么就足以证明读者中心主义的理论、独创性不需要来源于人类的论断是

错误的。 
虽然作者和读者都对于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如若没有作者的创作，就没有读

者的评价，因此作品和作者是不可分割的。现行著作法下，仍然要以作者中心主义为基础展开人工智能

生成内容是否为作品的讨论。也即，在进行独创性认定时不能只考虑作品在客观上是否满足“最低限度

的独创性”标准，还要考虑到作者主体最低限度思想的主观标准。 
(二) 人工智能无法满足独创性主观标准 
依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创作作品的自然人为作者。而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非

法人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亦视为作者。因此

有观点认为既然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可以被法律拟制为作者，那么人工智能亦可以被拟制为作者，通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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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著作权人”二元权利主体结构，使得人工智能既具备了虚拟的法律人格，又将权利、义务和责任转

嫁至自然人或自然人的集合，以此来解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前提，即著作权法下作者必须是自然人或

者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问题。《著作权法》第九条和第十一条规定 1，虽然作者在一般情况之下是著作权

人，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这也是“作者–著作权人”二元权利主体结构具备可行性的依据之一。 
笔者认为法律拟制的实质是法律但书，是一种独立于原则的例外情形。而例外需要有与原则本质相

似的内容，否则便不会构成该原则的例外。在作者范围这一问题中，作者以自然人为原则，以法人、非

法人组织为例外。而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可以被拟制为作者的前提是自然人已经创作的作品。也即无论作

者是谁，其成为作者的前提都是自然人把自己思想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意志，

归根结底是自然人的意志。所以从逻辑上来说，首先由自然人创作了作品，其次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才能

被拟制为该作品的作者。由此可见，从自然人的角度来说，是先有了自然人作者，才有了作者创作的作

品；从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角度来说，是先有了自然人创作的作品，才有了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这一拟制

的非自然人作者。 
如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通过类比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从而被拟制为“机器作者”，那么势必要遵循

第二个顺序，也即需要有一个自然人作者创作出了作品，然后法律基于一定的条件和目的，从而将人工

智能拟制为作者，赋予人工智能“机器作者”的身份。但众所周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并非是出于自然

人的创作，而是出于算法的输入和输出，那么人工智能也就无法成为法律拟制的作者，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不满足独创性中的主观标准，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具备独创性。 

3. 智力成果中的自由意志 

(一) 人工智能不具备自由意志 
著作权法规定了作品的含义，并将其最终落脚在智力成果上。而无论是根据著作权法的法律条文还

是法理内涵，都可以自然的得出这一智力成果是人类的智力成果。但是随着人工智能对人类创作方式的

模仿逐渐加深，使得人们在外观上逐渐混淆了该内容是由人类进行创作还是由人工智能经过算法“创作”

的“作品”的同时，也混淆了人工智能对人类创作方式的模仿和人类基于自由意志而进行的创作。有观

点认为：人工智能科学坚信人类的思维系统是物理的，即“整个心理系统的运作是符合物理规律的(而不

是像身心二元论者所说的那样，是超物理的)，因此工程师在原则上是可以通过一台机器来实现这个系统

的”。也即，人工智能的创作方式与人的思考方式具有同源性，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人工智能与动物创作

有本质上的不同点，人工智能通过模仿人类的思维创造活动而实现了“算法自由”，从而强烈的动摇了

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从而推倒人类的智力成果这一观点，提出人工智能的“智力成果”也可以作

为著作权中要求的智力成果。甚至有学者在文章中表达了“后人类时代”的观点[6]，认为人工智能时代

人类的主体地位不断衰落，人以前独霸主体资格的状态已经成为过去，代之而来的是由人、动物、甚至

机器人共同享有的这么一个时代。”[7]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否称之为智力成果，最关键的核心问题是人工智能在生成内容时是基于自由意

志(思考)还是基于计算。通常认为人工智能属于自然科学–物理学研究领域。人工智能具有自由意志的思

想来源于“普全数理”，简单来说就是用数学研究一切，认为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或者一切科学的最

终基础。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一书中的观点：可以像研究几何学的点线面一样，来

研究人的思想、感情欲望。再比如拉•梅特在《人是机器》中认为：人是机器，遵循机械的因果法则，服

 

 

1参见《著作权法》第九条：著作权人包括(一) 作者；(二) 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自自然人是作者。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主持，代

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视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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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全数理模式意义上的决定论。在此基础上便可以推出：人类可以通过“普全数理”，使得精神世界

变为数学流变，从而为机器配置这一精神世界，从而达到人工智能具备精神世界的目的，即自由意志的

目的。 
上述推演是基于“普全数理”这一逻辑起点，而与其说是起点倒不如说是终点。因为现阶段的人工

智能技术只可能是通向某种“生物智能”的道路，即智能仿生学的道路[8]。其只能解释低阶的神经认知

和神经感受，对于高阶的想象、筹划等高阶的、主动的认知形态无法达成。换言之，“普全数理”是乌

托邦式的思想，现在的人工智能只停留在计算阶段，只不过是附加了高阶计算程序的计算机，并没有自

由意志所强调的自觉、自由、不确定性甚至无逻辑性；相反其是基于计算而产生的，是形式的、机械的、

不自由的。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技术路径并没有给自由意志留存空间，正如纽约大学教授杨立昆所言：“今

天的人工智能方法永远不会带来真正的人工智能。”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是基于计算

而不是基于自由意志(思考)而“创作”的内容，而自由意志作为智力成果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没有自由意

志也就没有智力成果。也即，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并不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智力成果的要件。 
(二) 人工智能无法借助人类的自由意志 
在作者中心主义的背景下，作者和作品无法分离，作者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与自由意志(也即思想)

不可分离，但是通过上文关于“普全数理”的论证可以得知，人工智能并不具备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自由

意志，那么人工智能可不可以借助人类的自由意志，使得人类的自由意志融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从而

使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备自由意志，从而成为智力成果呢？ 
对一个事物判断的研究，首先要明确的知道它是什么。同样的，要想知道人工智能能不能借助人类

的自由意志，就要明确的知道人工智能怎么借助人类的自由意志。联系上文确定的本文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的研究范围，即人工智能作出主要贡献或者与人类相当的贡献情形，可以推导出人工智能借助人类的

自由意志无非就是两种情形：情形一，人类在其创作过程中发挥着思想指引的作用，将此项思想指引融

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从而得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整体具备自由意志；情形二，人类在创作过程中不仅

仅有思想指引，还有人类作者将思想表达出来成为部分内容，同时把人工智能当做工具生成另外一部分

内容，如此把人类自由意志扩张解释为对于全部内容的自由意志。笔者将对于这两种情形分别进梳理，

来论证人工智能能是否能够借助人类意志，使得其生成内容具备自由意志，从而成为智力成果。 
在第一种情形中，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主要贡献是进行思想指引。例如，甲命令 Chat-GPT4

为他以刘慈欣的叙述方式写一部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叫乙，主要的情节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运行出中国

诗词的全部可能性，阐述精神世界并非科学世界，呼吁人们理性看待科学；全文 10,000 字左右。在此情

形之下，甲首先产生了一个想法，并且希望人工智能依据这个想法进行“创作”，我们称这个想法为思

想指引。这个想法确实开启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进程，但是此过程能否被认为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

作呢？依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创作是基于自由意志直接决定表达性要素的行为。如果仅仅

只有组织活动、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活动，均不会对于表达性要素产生直接的影响，

自然也就不会被著作权法视为作品。“尽管‘直接产生……作品’要求民事主体基于其自由意志决定构

成作品的表达性要素，但这里的‘决定’并非局限于百分之百地确定作品中的每一处细节，而是可以留

下容纳其他来源贡献的空间。只是其他来源的贡献不属于实质地改变或发展作品的表达，从而不能被认

为构成‘创作’。”换言之，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工具，可以帮助人类进行分析，但是不可以对于语言表

达等实质性内容产生直接作用，否则就只能认为人类对此部分表达内容并没有自由意志，人工智能也就

无法借助人类的自由意志使得其生成内容成为智力成果。结合上述例子，甲的思想指引只是一种辅助性

的活动，对于文字的运用、句子的具体表达、段落的安排等表达的直接要素都是由人工智能来直接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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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在人工智能进行具体表达性要素的安排时，人类的自由意志并没有参与进来决定表达要素，换

言之，Chat-GPT4 在进行编写此篇小说时，依据的并非是甲的思想而是计算。那么对于甲的思想指引就

不进行著作权法保护吗？是的。根据著作权法“思想–表达”二分法的理论，对于仅有思想没有表达的

内容并不是法律应该保护的对象。法律作出这样的考虑一方面是为了保障思想自由、创作自由，比如同

样是爱国的思想，歌曲表达可以是“爱我中华”也可以是“我爱你中国”；另一方面只有思想具体的表

现为表达，才能够对于外部世界产生影响，否则就没有保护或者规制的必要性。因此在甲的思想指引并

没有直接运用于创作小说的直接表达要素时，对于甲的思想指引就没有保护的必要性。 
在第二种情形中，人类作者已经创造出了部分内容，但是并不能通过扩张解释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

容纳入到人类的创作中去。如果思想指引还有对全部内容的涵盖性，那么将部分表达的自由意志扩张解

释到另一部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之中就难免显得有些牵强附会了。例如在“菲林诉百度案”中，被告发

布了原告的一篇文章，该文章是原告利用威科先行形成了分析报告，又对该分析报告进行梳理从而形成

的文章。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涉案报告中的文字内容中，分析报告部分不是文字作品，评论部分是

文字作品。”由此可见，其实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人类创作的内容之间界限非常明确，不能够为了保护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而直接将此部分认为是人工智能作为工具而生成的内容，进而将该生成内容直接归入

人类创作的名义之下。 
综合上述两种情形可见，人工智能并不能够借助人类的自由意志“移花接木”从而使得其生成内容

具备人类的自由意志，成为智力成果。 

4. 著作权法的目的解析 

既然现行法律规范无法满足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法保护，那么可否建立新的法律规范，

以达到解决新问题的目的。因为假设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可版权性，那么必然会突破现行法律规则，

才能建立能够涵射到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法律框架。但是无论法律规则如何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

进，都不能够独立于法律的立法目的而存在，否则此部分法律规则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正当性。是否符合

立法目的是法律规则是否正当的基本判断标准之一。因此证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符合立法目的是建立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相关著作权法律规范的前提。 
有观点从法功能学的角度认为：“正如法教义学本身存在着对自足性的虚妄和对概念逻辑的迷恋进

而忽略法律背后价值的问题。如果仅以严格的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作为选定算法创作物法律权属模式的

唯一依据，必将使算法创作被机械地拆解为固有的法律概念，而忽略了以算法创作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

术对当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变革前景及对法律制度产生的整体性、功能性、革命性的影响。”

[9]笔者认为严格的法教义学分析的确无法对部分超脱于法律之外的新兴问题给出解决的思路，然而纵使

法教义学在研究问题时存在对法律的严格遵循，但法教义学本身就是法官用来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依

据，而不是在立法层面阻碍现实问题解决的障碍。再者，法学研究从法教义学逐渐转向法功能学是法学

学者更加注重解决现实问题的结果。但是无论是从法教义学还是法功能学的角度来说，都不能否定的是

法律规则必须要符合立法目的，否则便不具备正当性。甚至法功能学对于立法目的的强调更胜于法教义

学。因为对法律功能的强调实际上是对于立法目的的实现途径的强调，那么在法律规则的设计层面就没

有办法以法律原则的例外规定为由，作出独立于立法目的的法律规则。所以即使看重法律的功能价值，

也不能够设计出与立法目的相背离的法律规则。 
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一条 2。从法条可以看出，立法

 

 

2参见《著作权法》第一条：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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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第一层次，保护作者的权益；第二层次，鼓励作品创作和传播；第三层次，

实现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与繁荣。这三个层次是层层递进的关系，或者称为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也即通过

保护作者的权益，激励作者创作和传播，最终实现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与繁荣。著作权法最终的目的是实

现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与繁荣，这是毋庸置疑的[10]。但是著作权法还规定了实现该目的手段，即通过保护

作者权益的方式，激励作者创作和传播。整个著作权法的制度都是围绕着激励作者创作和传播来进行制

度设计的。例如在著作权法中规定了著作权人的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法律通过保护著作权人的权

益，使得著作权人名利双收，激励著作权人或者潜在的作者创作和传播更多、更好的作品，最终实现文

化和科学的发展与繁荣。在人工智能发挥主要作用或者与人类均等作用的前提下，给予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以作品保护，并将作品的著作权给予自然人或者自然人的集合，真的能保护作者权益，激励作者进行

创作和传播吗？就算创作出了外观上具备艺术性的“作品”，该“作品”真的能够促进人类文化和科学

的发展与繁荣吗？ 
对于人工智能当然没有办法实行激励机制，因为著作权法能够实行激励机制的只能是自然人或其集

合而不是机器。可否通过作者和著作权人分离的方式，使得激励机制从“机器作者”传导到著作权人(自
然人或自然人的集合)呢？这一假设的提出就使得“人工智能不能被激励”这个理由已经无法充分论证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不可版权化，因为权利最终可以落脚到能够被激励的自然人或者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不

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的运用大大方便了使用者的“创作”，使用者只需要作出思想指引或者部分作品，

就可以将整个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收入麾下。从这方面看，确实可以激励作者进行快速创作。但是笔者认

为，首先，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保护就意味着对于人类原创作品的排挤。对于自然人作者而言，如

果可以快速的得到成果，很少有人会去十年磨一剑的写出好的作品，投资者也更愿意将资金等资源投入

人工智能以追求更多更快的回报。而对于著作权法本该大力保护的作者和大力激励创作的原创作品，却

因为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保护和激励而受到了抑制，这与最终的立法目的——实现文化和科学的发

展与繁荣是相悖的。 
其次，如此健全的激励机制会产生至少三个方面的后果：“作品”泛滥、“作品”的同质化和“作

品价值观”走向未知。其一，当创作变成只要有大致的想法变可以实现一整本书，这本书还会受到著作

权法的保护并且带来收益，通过比较成本和收益“作品”就会泛滥，著作权法将会变成保护投机分子把

戏的法律。况且正式因为作品具有稀缺性，著作权法才激励人们去创作，而当人工智能“作品”的泛滥

无疑会稀释人类作品的稀缺性，从而使得著作权制度缺乏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基础；其二，人工智能

进行“创作”本身就是模仿人类的思维而产生的，但是却有没有办法达到人类思维的自由和自觉性，只

能是机械的形式的模仿，因此其生成的内容也必然具有与人类表达趋于同质化的倾向。况且人工智能在

进行算法判断时，不断对人工智能输入相同的数据，就会使得主流数据同质化，从而会加剧其生成内容

的同质化。假设所有的作者都使用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来决定表达要素，那么就会出现大量同质化的

内容，降低作品的多样性，从而使得人类文明发展速度减缓甚至停滞；其三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进程实

际上是通过非线性函数进行微调的过程，程序的设计者和投资者、算法的使用者、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本

身都可以对于算法的价值产生影响，从而形成“算法偏见”。而如果全部依赖人工智能进行表达，那么

人工智能生成表达的价值观是符合整个人类的价值观，还是部分人类的价值观，还是算法创造者和投资

者的价值观，还是由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而走向不可控的价值观，都是未知的。这三个后果都是著

作权对于人工智能作品进行保护的后果，也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能进行版权化的重要原因，更是解构

了著作权法的立法基础，违背了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因此即使从法功能学的角度出发，也不能够对于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版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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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文研究的中心问题为：人工智能作出主要贡献或者与人类相当的贡献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

具有可版权性。对于这一问题学界众说纷纭，但是归根结底最核心的问题只有三个：第一，人工智能生

成内容是否具有独创性；第二，智力成果是不是仅仅指向人类；第三，认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为作品是

否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因此笔者对于这三个问题进行分析梳理形成了全文的脉络。 
对于第一个独创性认定问题，笔者认为，作者中心主义相对于读者中心主义更为合理，因为著作权

法的立法目的和整个制度设计都是围绕着作者的创作和作品的传播来进行展开的，作者产生作品，作品

反映作者的思想，作品和作者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独创性的认定必须具备作者思想这一主观标准，

而不能够依据读者中心主义，推导出只需要符合独创性的客观条件(外观条件)就可以具备独创性。那么对

于人工智能可不可以使其具备作者这一主观条件呢？也就是将人工智能进行法律拟制，使其成为“机器

作者”。笔者认为是不可取的。人工智能希望通过比照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拟制为“机器作者”的前提

是有自然人创作的作品，因此拟制的前提条件不满足，不能进行法律拟制来解决独创性主观标准的要求，

只有自然人作者的创作才符合独创性的主观标准。 
对于第二个智力成果问题，著作权法中的智力成果必须具备自由意志，根据“普全数理”的观点的

确能够赋予人工智能以人的意志，但是这个理论在现阶段仍然无法实现，人工智能输入输出内容仍然依

靠的是机械的计算而不是自觉的思考，无法达到拥有自由意志的科技水平，也就无法拥有智力成果要求

的自由意志。那么如果人工智能没有自由意志，可不可以通过借用人类自由意志的方式，也即通过将人

类的思想指引扩张适用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或者将人类作者部分作品的自由意志扩张解释到包含人工

智能生成内容的全部作品中去呢，来将人类意志融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之中，使其成为智力成果呢？笔

者认为此种想法也是欠妥当的。所谓创作是依据自由意志直接对表达性要素产生影响的行为，当人类仅

仅具备思想指引而不直接对于表达性要素产生影响，那么就是只是进行了辅助性工作，而依据著作权法

此类工作并不能够称之为创作。况且根据“思想–表达”二分法如果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没有进行表

达行为，著作权法就没有必要对于该思想进行保护。人类作者创作的行为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之间存在

者截然分明的界限，尤其是在“菲林诉百度案”3 法院的判决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因此，人工智能既不能

够自己产生自由意志，也不能够借助人类的自由意志，也就无法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称为著作权法意义

上的智力成果。 
对于第三个著作权法立法目的解析问题。笔者认为，是否符合立法目的是法律规则是否正当的基本

判断标准之一。因此证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符合立法目的是建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相关著作权法律规范

的前提。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是通过保护作者的权益，激励作者创作和传播，最终实现文化和科学的发

展与繁荣。而人工智能不能被激励，也无法通过“作者–著作权人”二分法，将激励从“机器作者”传

导到自然人或自然人的集合。而且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如果进行版权化，就会挤压人类作者原创作品的产

生和生存空间，并且基于著作权法的激励机制至少会产生“作品”泛滥、“作品”的同质化和“作品价

值观”走向未知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从而与著作权的立法目的相冲突，甚至解构著作权法的存在基础。 
因此，笔者认为当人类利用人工智能作出主要贡献或者与人类相当的贡献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既

不符合著作权法中对于作品独创性和智力成果的要求，又不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因此不应当具备

可版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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